附件：
杭锦后旗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结果

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任务资金3031万元用于：
1.杭锦后旗乡村振兴设施农业产业园二期建设项目2001万元；
项目类别：产业发展
建设性质：新建
实施地点：二道桥镇太阳升村、蒙海镇柴脑包村
时间进度：2025年1月—2025年12月
责任单位：杭锦后旗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责 任 人：邢洪圣
资金来源和筹资方式：项目总投资11062.75万元，其中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2001万元，自筹9061.75万元。
建设任务及标准：新建薄膜拱棚27亩,薄膜拱棚造价142000元/亩，薄膜连栋棚105亩，连栋棚造价50700元/亩，智能高温棚91亩，智能高温棚亩均造价170000元，新建智能日光温室500亩，日光温室造价172000元/亩。使用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1000万元在二道桥镇建设智能日光温室59亩，智能日光温室造价172000元/亩；使用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1001万元在蒙海镇建薄膜连栋棚105亩、薄膜连栋棚造价50700元/亩；建设智能高温棚28亩、智能高温棚造价170000元/亩。
受益对象：带动周边农户及脱贫人口2000人。
绩效目标：项目建成投产运行后，农户可实现流转收入加工资收入双重保障，实现“企业建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农户不但得到了出租土地的收入，而且在种植过程中同时得到工资收入，农民在项目建设中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项目的建设也可直接带动设施基地建设，采用企业+种植大户的方式，引导一批专业的种植大户经营主体种植蔬菜，辐射周边地区。项目完成直接带动基地进行高效农业生产，提高周边农民素质和技术水平。项目完成直接带动基地进行高效农业生产，提高周边农民素质和技术水平项目将建成杭锦后旗农业产业的开发示范基地，将带动杭锦后旗及周边地区的农业结构调整，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杭锦后旗农业产业的发展注入活力，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利益连结机制：项目建成后采取“政府+合作社+农户”多家新型经营主体联合发展的模式。
群众参与方式：一是可以发挥良好的示范效应以及联农带农能力，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二是项目建成后可承包给有种植意愿的农户，承包1亩大棚可增收3500元以上；三是投入2001万元街接资金，按照年收益率4.5%可收取收益资金90.045万元，收益金将用于全旗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帮扶、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2.杭锦后旗光伏帮扶电站建设项目1000万元；
实施地点：杭锦后旗蛮会镇新堂村、双庙镇五丰村
建设性质：新建
时间进度：2024年12月－2025年12月
受益对象：一般农户5193人，其中脱贫人口、监测对象1435人。
责任单位：杭锦后旗农牧和科技局、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规模和筹资方式：项目计划投资3823万元，申请2025年中央资金491万元、自治区衔接资金1000万元，其余资金从2025年其他财政资金中筹集。
建设任务：新建村级光伏电站2个，总规模12兆瓦。
绩效目标：项目建成后可迅速达到较高的发电效率，年均发电量可观，为项目带来稳定的经济收益，同时通过技术优化和设备升级增加发电量，拓展合作以提高电力输出稳定性，创造就业岗位助力社会效益提升，并持续优化运营模式，实现零污染、零排放运营以发挥生态环保示范作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提高公众对可再生能源的认识。
群众参与和利益联结机制：一是投入2025年自治区到户衔接资金1000万元，建设约3.3兆瓦，产权归全旗有监测户的107个村集体所有。年底监测对象动态增减后，根据未消除风险监测对象人数分配收益资金，给予无劳动能力的监测户每人每年可分红500元以上，对有劳动能力的监测户给予产业奖补。二是投入中央集体经济项目资金491万元。产权归6个村所有，每个村按照投入资金占比收取收益金，每年每村预计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约3.7万元。
3. 项目管理费30万元。
项目类型：项目管理费
实施地点：杭锦后旗
建设性质：新建
时间进度：2025年1月－2025年12月
受益对象：脱贫和监测人口4720人。
责任单位：杭锦后旗农牧和科技局
责 任 人：张少恒
资金规模和筹资方式：财政衔接资金30万元。
建设任务及规模：主要用于实施项目前期设计、评审、招标、监理及验收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
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资金120万元用于：
[bookmark: _GoBack]杭锦后旗光伏帮扶电站建设项目，扶持壮大双庙镇五丰村、蛮会镇新堂村、沙海镇新乐村、三道桥镇长庆村集体经济。
三、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1万元用于：
杭锦后旗光伏帮扶电站建设项目。

